
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107學年度第 1學期 

校課程委員會議紀錄 

時    間：民國 107年 11月 21日(星期三)中午 12時 10分 

地    點：本校行政大樓 6樓行政會議室 

主    席：張教務長明旭 

出列席人員：如簽到表 

 

壹、 主席報告 

 

貳、 教務處註冊課務組行政業務報告 

一、依據 107年 5月 31日召開之 106學年度第 2學期教務會議提案討論第六

案決議，四技各系及學程 109學年度起畢業總學分為 128學分，尚未修

訂畢業總學分數之系及學程，敬請於 108學年度第 1學期結束前完成修

訂審議程序(系課程會議→院課程會議→校課程會議)。 

二、自 107學年度起入學學生之「校外參訪研習」課程，校方將不支付授課

教師出團費用，由各系自行規劃授課教師之出團費用。有關該課程之授

課內容，仍應由帶隊教師本於專業思考來規劃，有關該課程專業師資安

排、授課內容…等作業，敬請各科系依據本校第 405次及第 407次行政

會議之指示研議相關配套措施。 

三、請各教師於每學期開學第一堂課協助播放智慧財產權宣導影片，並遵守

智慧財產權觀念(請參閱附件一，第 11頁)，其他相關內容可逕上本校智

慧財產權專區，網址為：http://lic.nkuht.edu.tw/IPR/main.php。 

四、有關教學相關事宜，請教師確實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辦理，以免違

法。 

五、請各學術單位提供 1071學期系上所開設之融入相關性平議題的專業課程

名稱，其中各科系至少 2門，各研究所至少 1門，並請填寫「性別平等

議題納入專業課程調查表」，逕送教務處備查。(請參閱附件二，第 12

頁) 

六、請各學術單位提供 1071學期所開設具服務學習內涵之專業課程(不含通

識課程及勞作教育)，並請填寫「具服務學習內涵之課程列表」，逕送教

務處備查。(請參閱附件三，第 13頁) 

 

參、 提案討論 

 

案    號：第一案 

提案單位：餐飲管理系 

案    由：申請數位課程「餐飲資訊管理」乙案(請參閱附件四，第 14~43

頁)，請  審議。 

http://lic.nkuht.edu.tw/IPR/main.php


說    明： 

一、本案業經 1071學期第 1次餐旅學院臨時院課程委員會議(通訊會

議 107.11.6~107.11.7)決議通過及 1071 學期第 1 次餐飲管理系

系課程委員會議(107.10.24)決議通過。 

二、檢附數位課程製作申請資料及會議紀錄各乙份。 

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案    號：第二案 

提案單位：餐旅暨會展行銷管理系 

案 由 一：修訂 108學年度日間部/進修部四年制課程標準表乙案(請參閱附

件五，第 44~50頁)，請  審議。 

說     明： 

一、原大四必修「「校外參訪研習」1學分/1小時改為選修「校外參

訪研習」1學分/1小時，適用於 108學年度日間部/進修部四年

制入學學生。 

二、新增必修課程「策展實務」1 學分/1 小時，適用於 108 學年度

日間部/進修部四年制入學學生。 

三、本案業經 1071學期第 1次餐旅學院課程委員會會議(107.11.1)

決議通過及 1071 第 1 次餐旅暨會展行銷管理系課程委員會

(107.10.17)決議通過。 

四、檢附課程異動對照表、課程標準表、教學進度表、科目大要及會

議紀錄各乙份。 

決 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案 由 二：修訂「國立高雄餐旅大學餐旅暨會展行銷管理系課程委員會組織

要點」乙案(請參閱附件五，第 51~61頁)，請  審議。 

說     明： 

一、本案業經 1071學期第 1次餐旅學院課程委員會會議(107.11.1)

決議通過及 1071 第 1 次餐旅暨會展行銷管理系課程委員會

(107.10.17)決議通過。 

二、檢附本校餐旅暨會展行銷管理系課程委員會組織要點草案全文、

修正草案對照表及會議紀錄各乙份。 

決 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案    號：第三案 

提案單位：中餐廚藝系 

案    由：申請數位課程「台灣傳統糕餅文化」續開乙案(請參閱附件六，

第 62~84頁)，請  審議。 

說     明： 

一、本案業經 1071 學期第 1 次廚藝學院課程委員會議(107.10.31)



決議通過及 1071 學期第 1 次中餐廚藝系系課程委員會議

(107.10.18)決議通過。      

二、檢附數位課程製作申請資料及會議紀錄各乙份。 

決 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案    號：第四案 

提案單位：烘焙管理系 

案 由 一：修訂 104、107 學年度課程標準表乙案(請參閱附件七，第 85~94

頁)，請  審議。 

說     明： 

一、新增 2 門選修課程「經典法式甜點製作」5 學分/5 小時及「複

合式餐廳餐點製作」4學分/4小時，適用於 104、107學年度入

學學生。 

二、本案業經 1071學期第 1次廚藝學院課程委員會會議(107.10.31)

決議通過及 1071 第 1 次烘焙管理系課程委員會(107.10.17)決

議通過。 

三、檢附課程異動對照表、課程標準表、科目大要、教學進度暨綱要

表及會議紀錄各乙份。 

決 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案 由 二：修訂「國立高雄餐旅大學烘焙管理系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」乙案

(請參閱附件七，第 95~101頁)，請  審議。 

說     明： 

一、本案業經 1071學期第 1次廚藝學院課程委員會會議(107.10.31)

決議通過及 1071 第 1 次烘焙管理系課程委員會(107.10.17)決

議通過。 

二、檢附本校烘焙管理系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草案對照表、草

案全文及會議紀錄各乙份。 

決 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 

 

案    號：第五案 

提案單位：餐飲廚藝科 

案    由：修訂 108學年度課程標準表乙案(請參閱附件八，第 102~123頁)，

請  審議。 

說     明： 

一、更改必修課程學分數：「中餐烹調(二) 」4學分/4小時改為「中

餐烹調(二) 」3學分/4小時，適用於 108學年度入學學生。 

二、刪除 3門選修課程：「歐點製作與盤飾」3學分/4小時，適用於

106、107、108學年度入學學生；「健康與素食烹調」2學分/2小

時，適用於 107、108 學年度入學學生；「餐飲品評學」2學分/2



小時，適用於 104、105、106、107、108學年度入學學生。 

三、新增 3門選修課程：「肉類與香料認識」2學分/2小時，適用於

104、105、106、107、108學年度入學學生；「蛋糕製作與裝飾」

3學分/4小時，適用於 106、107、108學年度入學學生；「蔬食

烹調」2學分/2小時，適用於 107、108學年度入學學生。 

四、本案業經 1071 學期第 1 次廚藝學院課程委員會議(107.10.31)

決議通過及 1071 學期第 1 次餐飲廚藝科科課程委員會議

(107.10.19)決議通過。 

五、檢附課程異動對照表、課程標準表、教學大綱及會議紀錄各乙份。 

決     議：本案緩議，請提案單位重新討論。 

 

案    號：第六案 

提案單位：應用英語系 

案 由 一：修訂 108學年度課程標準表乙案(請參閱附件九，第 124~132 頁)，

請  審議。 

說     明： 

一、刪除選修課程「美國文化」2 學分/2 小時，適用於 108 學年度

入學學生。 

二、選修課程「成本控制與分析」2學分/2小時改為必修課程「成本

控制與分析」2學分/2小時，適用於 108學年度入學學生。 

三、本案業經 1071 學期 1 次國際學院課程委員會議(107.10.17)決

議通過及 1071 學期第 1 次應用英語系課程委員會議(107.9.5)

決議通過。 

四、檢附課程異動對照表、課程標準表及會議紀錄各乙份。 

決 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案 由 二：修訂 107學年度課程標準表，刪除「校外參訪研習」課程乙案(請

參閱附件九，第 133~141頁)，請  審議。 

說     明： 

一、自 110 學年度起學校將不再支應「校外參訪研習」課程之教師

出團費用，且 106 學年度入學起，該課程已改為選修，故擬自

107 學年度起刪除「校外參訪研習」課程，適用於 107、108 學

年度入學約生，如未能於 107 學年度入學之學生起實施，將由

108學年度入學起開始廢除。 

二、本案業經 1071 學期 1 次國際學院課程委員會議(107.10.17)決

議通過及 1062 學期第 3 次應用英語系系課程委員會議

(107.5.30)決議通過。 

三、檢附課程異動對照表、課程標準表及會議紀錄各乙份。 

決     議：照案通過，同意追溯至 107年度起入學學生適用，請應用英語

系公告並宣導。 



 

案 由 三：修訂「國立高雄餐旅大學日間部應用英語系設置雙主修之申請條

件及審查標準表」乙案(請參閱附件九，第 142~150頁)，請  審

議。 

說     明： 

一、業經 1052 學期教務會議決議通過將必修課程「校外參訪研習」

改為選修課程「校外參訪研習」，故雙主修課程修課科目「校外

參訪研習」，由專業必修改為專業選修科目，專業必修學分總數

也由 77學分改為 76學分及專業選修學分總數由 79學分改為 80

學分。  

二、本案業經 1071 學期 1 次國際學院課程委員會議(107.10.17)決

議通過及 1071 學期第 2 次應用英語系系課程委員會議

(107.10.3)決議通過。 

三、檢附本校日間部應用英語系設置雙主修之申請條件及審查標準

表草案及會議紀錄各乙份。 

決 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案    號：第七案 

提案單位：應用日語系 

案    由：修訂 108學年度課程標準表乙案(請參閱附件十，第 151~159頁)，

請  審議。 

說     明： 

一、刪除大四選修課程「校外參訪研習」1學分 1小時，適用於 108

學年度入學學生。 

二、本案業經 1071學期 2次國際學院課程委員會議(107.11.7)決議

通過及 1071學期第 3次應用日語系系課程委員會議(107.10.24)

審議通過。 

三、檢附課程異動對照表、課程標準表及會議紀錄各乙份。  

決 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案    號：第八案 

提案單位：國際廚藝學士學位學程 

案    由：修訂 104學年度課程標準表乙案(請參閱附件十一，第 160~175

頁)，請  審議。 

說     明： 

一、新增選修課程「國際特色料理」3 學分/5 小時，適用於 104 學

年度入學學生。 

二、本案業經 1071學期 2次國際學院課程委員會議(107.11.7)決議

通過及 1071 學期第 1 次國際廚藝學士學位學程課程委員會議

(107.10.30)決議通過。 



三、檢附課程異動對照表、教學大綱、課程標準表及會議紀錄各乙份。 

決     議：說明一新增選修課程「國際特色料理」學分數修正為 5學分/5

小時，修正後照案通過。 

 

案    號：第九案 

提案單位：國際觀光餐旅全英文碩士學位學程 

案    由：訂定 108學年度課程標準表乙案(請參閱附件十二，第 176~188

頁)，請  審議。 

說     明： 

一、依據報部之課程規劃所訂定之畢業學分數為 39 學分，必修 21

學分，選修 18學分。 

二、本案業經 1071學期 2次國際學院課程委員會議(107.11.7)決議

通過及 1071學期第 1次國際觀光餐旅全英文碩士學位學程課程

發展委員會議(107.10.23)決議通過。 

三、檢附課程異動對照表、課程標準表及會議紀錄各乙份。 

決 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案    號：第十案 

提案單位：師資培育中心 

案    由：修正國立高雄餐旅大學中等學校教師師資職前教育專業課程乙案

(請參閱附件十三，第 189~223頁)，請  審議。 

說     明： 

一、依據教育部 107年 6月 29日臺教師（二）字第 1070087193B號 

令訂定發布之「中華民國教師專業素養指引-師資職前教育階段 

暨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基準」，中等學校師資類科教育專業課程總 

學分數最低 26學分，其中教育基礎最低 4學分，教育方法最低 

8學分、教育實踐最低 8學分，爰修正 108學年度起適用之國立 

高雄餐旅大學中等學校教師師資職前教育專業課程。 

二、更改 4門必修課程名稱，分別為：「教育社會學」改為「教育社

會學與法規」、「教學原理」改為「教學原理與策略」、「輔導原理

與實務」改為「青少年輔導原理與實務」、「教學媒體與運用」改

為「學習科技與運用」。 

三、更改 2門選修課程名稱及必選修異動，分別為：選修「服務學習

課程設計」改為必修「服務學習課程設計與實踐、選修「教師專

業發展」改為必修「教師專業發展與實踐」。 

四、更改 1門選修課程名稱：「人際關係」改為「校園人際關係」。 

五、更改 1門選修課程學分數：「特殊教育導論(特殊需求學生教育)」

2學分/3小時改為「特殊教育導論(特殊需求學生教育)」3學分

/3小時。 

六、新增 2 門必/選修，必修課程為「餐旅教育專題實務」2 學分/2



小時，選修課程為「職業教育與生涯規劃」2學分/2小時。 

七、刪除 12門選修課程，分別為：「餐旅專業倫理」、「教育人力資源

管理」、「電腦與教學」、「生命教育」、「青少年發展與輔導(青少

年心理學)」、「職業教育與訓練」、「生涯規劃與終身學習」、「親

職教育」、「教育研究法」、「教育評鑑與視導」、「教育法規與制

度」、「適性教學」。 

八、本案業經 1071 學期第 2 次課程與教學委員會議(107.10.17)決

議通過。 

九、檢附課程異動對照表、修正後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、

各課程科目大要、各課程教學進度表及會議紀錄各乙份。 

 

決     議：說明二修正為「更改 4門必修課程名稱及內容」後，照案通

過。 

 

案    號：第十一案 

提案單位：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

案 由 一：新增數位課程「會計學（二）」乙案(請參閱附件十四，第 224~240

頁)，請  審議。 

說     明： 

一、本案業經 1071 學期第 1 次觀光學院課程委員會議(107.10.31)

決議通過及 1071學期第 1次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系課程委員

會議(107.9.18)決議通過。 

二、檢附數位課程製作申請資料及會議紀錄各乙份。 

決 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案 由 二：修訂「國立高雄餐旅大學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課程發展委員會

組織要點」乙案(請參閱附件十四，第 241~251頁)，請  審議。 

說     明： 

一、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要點經本校議事研

考組法務助理建議，進行微幅修訂。 

二、本案業經 1071 學期第 1 次觀光學院課程委員會議(107.10.31)

決議通過及 1071學期第 2次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系課程委員

會議(107.10.24)決議通過。      

三、檢附本校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要點原條

文、修正條文對照表及會議紀錄各乙份。 

決 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案    號：第十二案 

提案單位：休閒暨遊憩管理系 

案 由 一：申請數位課程「國家公園與世界遺產議題」乙案(請參閱附件十五，



第 252~272頁)，請  審議。 

說     明： 

一、本案業經 1071 學期第 1 次觀光學院課程委員會議(107.10.31)

決議通過及 1071學期第 1次休閒暨遊憩管理系系課程委員會議

(107.10.24)決議通過。      

二、 檢附數位課程製作申請資料及會議紀錄各乙份。 

決 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案 由 二：修訂 107 學年度課程標準表乙案(請參閱附件十五，第 273~300

頁)，請  審議。 

說     明： 

一、新增 3門選修課程，分別為：「樂齡環境行為學」2學分/2小時，

適用於 105學年度入學學生；「樂齡族生活健康體適能處方設計」

2學分/2小時，適用於 105學年度入學學生；「健康休閒運動與

科技」2學分/2小時，適用於 107學年度入學學生。 

二、本案業經 1071 學期第 1 次觀光學院課程委員會議(107.10.31)

決議通過及 1071學期第 1次休閒暨遊憩管理系系課程委員會議

(107.10.24)決議通過。      

三、檢附課程異動對照表、課程標準表、科目大要、教學進度表及會

議紀錄各乙份。 

決 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案 由 三：追認跨領域學分學程「觀光休閒創新人才學分學程」課程廢除乙

案(請參閱附件十五，第 301~315頁)，請  審議。 

說     明： 

一、此學分學程為配合與溫世仁文教基金會合作之「新服務人才培

育課程程」之專案課程，本計畫案於 106 學年度變更為由休閒

暨遊憩管理系與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校際合作課程，故 106 學年

度已申請刪除此學程。 

二、本案業經 1071 學期第 1 次觀光學院課程委員會議(107.10.31)

決議通過及 1071學期第 1次休閒暨遊憩管理系系課程委員會議

(107.10.24)決議通過。      

三、檢附會議紀錄乙份。 

決 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案 由 四：修正 104-107學年度「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博奕管理學分學程實施

要點」條文內容與博奕管理學分學程課程規畫表及 108學年度申

請廢除該學程乙案(請參閱附件十五，第 316~336 頁)，請  審

議。 

說     明： 



一、 

1、 「博奕管理學分學程」課程 104 -107 學年實施要點第三條

及課程規畫表修正(如附件 6) 

2、 108學年度申請廢除該學程。 

二、休憩系於 105 學年度因應專業課程實際開課比例進行課程標準

表檢視並異動，原學程內之專業課程一「博奕產業衝擊個案研討

3/3」及「博奕行銷個案研討 3/3」於 106學年度起刪除，「博奕

服務基礎技 術 3/3」及「博奕服務進階技術 3/3」合併為「博奕

服務技術 3/3」。 

三、原學程「專業課程一」規定學分數為至少修滿 3學分，原設計課

程數為 4門共 12學分，因應 106學年起課程刪減，故「專業課

程一」課程數變更為 2門共 6學分；又「專業課程一」皆為選修

課程，每學期會因應授課師資、授課鐘點數等因素，可能無法開

課。 

四、為因應課程標準表變動，擬進行課程變動為「專業課程一」至少

修滿 3學分之課程要求，可由「專業課程二」開設之課程內進行

選修，將以以下學分數進行計算，滿足學程至少 18學分之規定，

予以承認。1.核心課程：修滿 2門課且至少 5學分。2.「專業

課程一」(至少修滿 3學分)及「專業課程二」(至少修滿 9~10學

分)合併計算：至少修滿 13學分。 

五、因應休閒暨遊憩管理系 108 學年度課程標準表異動，擬申請於 

108 學年度廢除該學程。 

六、本案業經 1071 學期第 1 次觀光學院課程委員會議(107.10.31)

決議通過及 1071學期第 1次休閒暨遊憩管理系系課程委員會議

(107.10.24)決議通過。      

七、檢附本校博奕管理學分學程實施要點草案全文、草案對照表、課

程規劃表及會議紀錄各乙份。 

決 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案    號：第十三案 

提案單位：旅運管理系 

案 由 一：申請數位課程「航空票務」續開乙案(請參閱附件十六，第 337~351

頁)，請  審議。 

說     明： 

一、本案業經 1071 學期第 1 次觀光學院課程委員會議(107.10.31)

決議通過及 1071 學期第 2 次旅運管理系系課程委員會議

(107.10.24)決議通過。 

二、檢附數位課程製作申請資料及會議紀錄各乙份。 

決 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

案 由 二：申請數位課程「進階全球配銷系統」續開乙案(請參閱附件十六，

第 352~366頁)，請  審議。 

說     明： 

一、本案業經 1071 學期第 1 次觀光學院課程委員會議(107.10.31)

決議通過及 1071 學期第 2 次旅運管理系系課程委員會議

(107.10.24)決議通過。 

二、檢附數位課程製作申請資料及會議紀錄各乙份。 

決 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肆、 臨時動議 

 

伍、 散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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